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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9号A座二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

58

79,324,244

79,324,244

50.6469

50.64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跃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46,227

比例（%）

99.9016

反对

票数

74,017

比例（%）

0.093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46,227

比例（%）

99.9016

反对

票数

74,017

比例（%）

0.093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46,227

比例（%）

99.9016

反对

票数

74,017

比例（%）

0.093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32,736

比例（%）

99.8846

反对

票数

87,508

比例（%）

0.110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674,539

比例（%）

99.7690

反对

票数

85,508

比例（%）

0.220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105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44,736

比例（%）

99.8997

反对

票数

75,508

比例（%）

0.0951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2

7、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36,227

比例（%）

99.8890

反对

票数

84,017

比例（%）

0.1059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45,027

比例（%）

99.9001

反对

票数

75,217

比例（%）

0.094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233,536

比例（%）

99.8856

反对

票数

86,708

比例（%）

0.109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
项目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699,414

5,701,414

5,711,414

5,702,905

比例（%）

98.4198

98.4543

98.6270

98.4800

反对

票数

87,508

85,508

75,508

84,017

比例（%）

1.5111

1.4765

1.3039

1.4508

弃权

票数

4,000

4,000

4,000

4,000

比例（%）

0.0691

0.0692

0.0691

0.06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4、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红娜、侯家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5-032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3:00。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园路288号（德感工业园区）公司行政楼
一楼会议室。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秦彦平。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会议出席情
况

1. 总 体 出 席
情况

2. 持股 5%以
下中小股东

出席情况

现场

人

数

1

0

代表股份数（股）

175,808,982

0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0.5471

0

网络

人数

580

580

代表股份数
（股）

1,595,700

1,595,700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0.3680

0.3680

合计

人数

581

580

代 表 股 份 数
（股）

177,404,682

1,595,700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40.9151

0.368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

下（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提案1.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34,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反对39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4％；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396％；反对3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18％；弃权7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8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30,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0％；反对4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0％；弃权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140％；反对

4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300％；弃权7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6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1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1％；反对41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9％；弃权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494％；反对

4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818％；弃权7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88％。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17,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5％；反对4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5％；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867％；反对

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35％；弃权7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9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16,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7％；反对41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927％；反对4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390％；弃权71,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08,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5％；反对41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290％；反对4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017％；弃权7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9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庆 李小玲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方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A 公告编号：2025-031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899号公司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116,962,072

116,962,072

67.6677

67.667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173,754,38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股份数共计906,648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计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建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兴韬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8,87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8,87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8,87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8,87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807,646

比例（%）

99.8680

反对

票数

154,426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789,946

比例（%）

99.8528

反对

票数

154,426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17,700

比例（%）

0.015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807,646

比例（%）

99.8680

反对

票数

154,426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789,946

比例（%）

99.8528

反对

票数

172,126

比例（%）

0.147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789,946

比例（%）

99.8528

反对

票数

154,426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17,700

比例（%）

0.0151

1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789,946

比例（%）

99.8528

反对

票数

154,426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17,700

比例（%）

0.0151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8,87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958,87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监事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93,416

1,411,116

1,393,416

1,393,416

比例（%）

89.0053

90.1359

89.0053

89.0053

反对

票数

154,426

154,426

154,426

154,426

比例（%）

9.8640

9.8641

9.8640

9.8640

弃权

票数

17,700

0

17,700

17,700

比例（%）

1.1307

0.0000

1.1307

1.13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本次股东会议案6-7,9-10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沈文、王浚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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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前河南路469号B座2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5

314,908,699

28.97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周孝棠先生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长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吴植勇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720,189

比例（%）

99.6225

反对

票数

1,060,710

比例（%）

0.3368

弃权

票数

127,800

比例（%）

0.040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708,189

比例（%）

99.6187

反对

票数

1,062,410

比例（%）

0.3373

弃权

票数

138,100

比例（%）

0.044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729,589

比例（%）

99.6255

反对

票数

1,030,500

比例（%）

0.3272

弃权

票数

148,610

比例（%）

0.047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689,689

比例（%）

99.6129

反对

票数

1,060,710

比例（%）

0.3368

弃权

票数

158,300

比例（%）

0.05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13,739,199 99.6286 1,028,400 0.3265 141,100 0.04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及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579,689

比例（%）

99.5779

反对

票数

1,161,810

比例（%）

0.3689

弃权

票数

167,200

比例（%）

0.05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384,289

比例（%）

93.3457

反对

票数

1,062,010

比例（%）

4.6358

弃权

票数

462,400

比例（%）

2.0185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691,389

比例（%）

99.6134

反对

票数

1,103,510

比例（%）

0.3504

弃权

票数

113,800

比例（%）

0.03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银行授
信及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聘请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29,199

13,269,689

13,074,289

13,381,389

比例（%）

91.9890

90.8963

89.5579

91.6615

反对

票数

1,028,400

1,161,810

1,062,010

1,103,510

比例（%）

7.0444

7.9583

7.2746

7.5589

弃权

票数

141,100

167,200

462,400

113,800

比例（%）

0.9666

1.1454

3.1675

0.77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关联股东宁波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2、议案1-8的所有议案，均通过表决，且议案5-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段和段（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窦鹤年、黄晓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宁波建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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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9:15至2025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860人，代表股份数为1,768,506,03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29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数为 1,
510,484,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1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6人，代表股
份数258,021,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04％。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57人，代表股份 353,333,
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1人，代
表股份95,312,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6人，代
表股份258,021,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0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761,293,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2％；反对 4,088,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12％；弃权 3,
12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761,386,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74％；反对 4,239,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7％；弃权 2,
88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761,196,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67％；反对 4,318,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2％；弃权 2,
99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1％。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761,404,0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84％；反对 4,196,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3％；弃权 2,
90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3％。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60,474,1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58％；反对 5,130,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1％；弃权 2,
9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02,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68％；反对 5,130,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0％；弃权2,9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211％。
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29,985,5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19％；反对35,397,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6％；弃权3,
12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4,813,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980％；反对35,397,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82％；弃权 3,12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61,195,0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66％；反对 4,020,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3％；弃权 3,
29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6,02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09％；反对 4,020,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8％；弃权3,29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60,483,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64％；反对 4,655,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3％；弃权 3,
36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11,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96％；反对 4,655,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77％；弃权3,36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27％。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60,50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76％；反对 4,64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25％；弃权 3,
358,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33,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58％；反对 4,64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6％；弃权3,358,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61,162,4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48％；反对 3,935,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5％；弃权 3,
40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990,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16％；反对 3,935,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8％；弃权3,40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6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博律师、曹涵茗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

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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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景丽路6-1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0

491,208,616

78.6473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
购的

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马冰冰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无法主持会议，

故由公司副董事长谷峰兰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907,176

比例（%）

99.9386

反对

票数

271,360

比例（%）

0.0552

弃权

票数

30,080

比例（%）

0.006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906,556

比例（%）

99.9385

反对

票数

272,060

比例（%）

0.0553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06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885,756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271,920

比例（%）

0.0553

弃权

票数

50,940

比例（%）

0.01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739,476

比例（%）

99.9044

反对

票数

272,900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196,240

比例（%）

0.0401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81,739

比例（%）

99.4675

反对

票数

334,240

比例（%）

0.3369

弃权

票数

194,040

比例（%）

0.1956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90,847,596 99.9265 276,520 0.0562 84,500 0.0173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857,096

比例（%）

99.9284

反对

票数

270,660

比例（%）

0.0551

弃权

票数

80,860

比例（%）

0.0165

8、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650,476

比例（%）

99.8863

反对

票数

455,960

比例（%）

0.0928

弃权

票数

102,180

比例（%）

0.0209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0,784,476

比例（%）

99.9136

反对

票数

343,460

比例（%）

0.0699

弃权

票数

80,680

比例（%）

0.016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44,088,919

40,313,795

6,336,762

857,347

5,479,41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3.1068

78.9827

95.7870

反对

票数

0

0

272,900

191,500

81,400

比例（%）

0.000000

0.0000

4.0097

17.6418

1.4229

弃权

票数

0

0

196,240

36,640

159,600

比例（%）

0.0000

0.0000

2.8835

3.3755

2.790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1,532,884

31,473,744

31,650,504

比例（%）

98.5340

98.3492

98.9015

反对

票数

272,900

334,240

270,660

比例（%）

0.8527

1.0444

0.8457

弃权

票数

196,240

194,040

80,860

比例（%）

0.6133

0.6064

0.25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5涉及关联股东马冰冰、谷峰兰、王洪新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乔诗璐、唐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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